第五部分：澳門特區知識 
(中葡聯合聲明、澳門回歸、澳門地理、歷史、人文等相關知識 )
-- 知識點

中葡聯合聲明

中葡兩國在1987年4月13日正式簽署《中葡聯合聲明》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國政府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簡稱《中葡聯合聲明》，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以下簡稱中國）與葡萄牙共和國（以下簡稱葡萄牙）就澳門問題共同發表的一份聲明。它於1987年4月13日由中國國務院總理趙紫陽與葡萄牙總理阿尼巴爾·卡瓦科·席爾瓦在北京簽訂。中葡兩國政府在1988年1月15日互換批准書，《中葡聯合聲明》正式生效。
這份聲明指出，澳門地區（包括澳門半島、氹仔島和路環島）是中國領土，葡萄牙政府將於1999年12月20日把治權交還中國，中國政府於同日恢復對澳門行使主權。
聲明也列出了中國對澳門的基本方針。在「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即「一國兩制」）的原則下，中國會確保其社會主義制度不會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實行，維持澳門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意即長期不變）。這些基本政策，後來都由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加以規定。
澳門回歸
澳門回歸，也稱九九回歸，是指1999年12月20日零時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對澳門行使主權，同時葡萄牙將治權交於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而此事也象徵亞洲遭西南歐國家統治之以往歲月瞬即完結；澳門的華人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並重新恢復其中國人的身份。

葡萄牙人自明朝已開始在澳門進行貿易和修建洋房居住，澳門居留的葡萄牙人於1583年在未經明朝政府同意下成立澳門議事會為葡萄牙社區進行自治管理。雖然明、清政府有加強對澳門的管治，但葡萄牙人的勢力逐漸擴大。1623年，葡萄牙開始任命澳門總督（簡稱澳督）負責澳門防務及一切有關事務，其後澳門總督的權力不斷擴充膨脹。及至1845年，葡萄牙女王瑪麗亞二世宣佈澳門為自由港，更拒絕向清朝政府繳納地租銀。自1846年來，亞馬留將軍就任澳督後，在澳門推行一系列統治政策以擴張勢力。1887年，清政府與葡萄牙先後簽訂了《中葡里斯本草約》、《和好通商條約》，條約中列明：“由中國堅准葡國永駐管理澳門以及屬澳之地，與葡國治理他處無異”。裏面其實並未直接提及主權，而是只提到管理權，不過葡萄牙則將其作為葡萄牙是澳門的主權國家的依據。

1842年，清政府與英國簽訂《南京條約》割讓香港島後，葡萄牙派代表與清朝欽差大臣愛新覺羅·耆英談判，要求豁免地租銀，並由葡萄牙軍隊駐防澳門半島。清政府斷然拒絕葡萄牙的要求，但維持已給予葡萄牙的各樣優待。及至1845年11月20日，葡萄牙女王瑪麗亞二世單方面宣佈澳門為自由港，除容許外國商船停泊進行貿易活動外，更拒絕向清朝政府繳納地租銀。1846年4月澳督亞馬留上任後，隨即推行一系列統治政策。1846年5月，亞馬留單方面宣佈對華籍澳門居民徵收地租、人頭稅和不動產稅，把只對葡萄牙居民實行的統治權，擴大到華籍居民。亞馬留之舉立即引起駐澳的清朝官員的嚴重抗議與交涉。但從1849年開始，亞馬留悍然將清朝官員趕出澳門和搗毀清朝海關，並停止向清政府繳納地租銀。亞馬留的舉動，進一步激起了華籍居民的民憤。結果，亞馬留在同年8月22日被刺殺身亡。
1862年葡萄牙曾與清政府草簽《中葡和好貿易條約》，將澳門地區轉為葡萄牙屬地，但被發現而告終。直至1886年（光緒12年），葡萄牙與英國代表藉鴉片緝私徵稅的合作與清政府談判。結果於1887年，清政府與葡萄牙先後簽訂了《中葡里斯本草約》、《中葡和好通商條約》，條約中列明“由中國堅准葡國永駐管理澳門以及屬澳之地，與葡國治理他處無異”。不過為避免主權徹底喪失，清政府保留了將澳門讓與他國的權利，葡萄牙若想將澳門讓與他國，必須經過中方同意，也表明了澳門並非葡萄牙的國土。
自1971年聯合國大會2758號決議，中華人民共和國取得聯合國合法席位後，便開始為香港與澳門的主權問題採取外交行動。時任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對此非常關注，中華人民共和國駐聯合國代表黃華亦於1972年3月為此致函聯合國非殖民地化委員會申明中國政府的立場：“香港和澳門是被英國、葡萄牙佔領的中國領土，解決香港、澳門問題是中國主權範圍內的事，是作為一個主權國家的中國要對被佔領的領土恢復執行主權的問題，而完全不是屬於通常的殖民地範疇的問題，更不是使其獲得獨立的問題。”同年11月8日，聯合國大會通過了決議案，將香港和澳門於殖民地名單中被剔除，此舉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要解決香港與澳門的主權問題創造條件。

1976年，葡萄牙總統恩尼斯（António Ramalho Eanes）出席聯合國大會，與中國駐聯合國代表黃華談及中葡建交與澳門問題之事宜。經過兩年的洽商，1979年2月8日，葡萄牙與中華民國斷絕邦交，翌日改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交換《建交公報》。中葡雙方共同肯定澳門是中國領土，至於歸還時間與細節將在適當時間由兩國政府協商解決。至此，葡萄牙的改變與行動為中葡關係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中葡正式建交後，兩國官員開始頻繁互訪。1980年3月，澳門總督伊芝迪應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邀請進行訪問。而中方亦曾派出不少官員（如：任仲夷、習仲勳）造訪澳門。隨著兩國友誼的增進，最高領導人也開始進行互訪。鄧小平在1984年10月3日會見了港澳國慶觀禮團時，第一次正式透露“澳門問題將會像香港一樣，同一個時期，同一種方式解決。”1984年11月，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李先念訪問葡萄牙，與葡萄牙總統埃亞內斯會面就澳門問題交換意見。1985年5月葡萄牙總統訪問中國，與中國當時的最高領導人鄧小平會晤，同表友好地解決澳門問題。

當時在更為複雜的香港主權問題上，中國與英國已達成多項共識，包括《中英聯合聲明》的草案。中葡關係亦穩定發展，談判解決澳門問題的條件與時機日漸成熟。
1986年5月20日，中國與葡萄牙政府正式發佈新聞公報，宣佈6月30日在北京展開澳門問題的談判，解決澳門問題。 到6月，中國代表團由周南率領歡迎葡萄牙代表團“並在歡迎詞引用唐詩“潮落江平未有風，扁舟共濟與君同”來比喻中葡兩國就澳門問題的談判，是夥伴之間的關係，而不是對手之間的關係。自此，中葡兩國正式就澳門問題舉行會談。
四輪會談全在中國首都北京舉行，分別舉行於：

•第一輪會談於1986年6月30日—7月1日

•第二輪會談於1986年9月9日—10日

•第三輪會談於1986年10月21日—22日

•第四輪會談於1987年3月18日—23日

1987年4月13日，中國總理和葡萄牙總理分別代表中葡兩國政府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西大廳正式簽署《中葡聯合聲明》。1987年，中葡兩國各在各自政府內取得《中葡聯合聲明》的批准。中葡兩國政府終於在1988年1月15日互換批准書，《中葡聯合聲明》正式生效。

中葡兩國政府由1987年4月13日正式簽署《中葡聯合聲明》至1999年12月20日澳門政權移交期間的十多年，被稱為過渡期。
在整段過渡期內，澳葡政府在中方的督促下，採取了三大措施，確保澳門政權順利交接，包括中文合法化、公務員本地化和法律本地化，合稱“三化”。

另一個受關注的問題是澳門居民的去留。由於對移交至中國的憂慮，很多葡萄牙人和土生葡人選擇離開澳門，但現今的澳門特別行政區內仍有約近3%人口為葡萄牙人和土生葡人。至於澳門的華人，過渡期卻未見有大規模的移民潮。事實上，很多澳門出生的華人和土生葡人都持有在歐盟通用的葡萄牙護照，可自由出入歐盟國家。政權移交前，澳門居民普遍關心的，主要是經濟與治安不佳等社會問題。

過渡期間的澳葡政府自1993年起，每年耗資興建中葡友好紀念物。紀念物為澳門的旅遊業發展與美化市容作出貢獻，但亦有指是浪費財政收入的建設活動。
“一國兩制”的構想
一國兩制，即「一個國家，兩種制度」，是前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人鄧小平為了實現中國統一的目標而創造的方針，是目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台灣問題上的主要方針，亦為於香港及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所採用的制度。一國兩制政策以一個中國為原則，並強調「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目前中國大陸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及民主集中制，但是在香港、澳門和台灣，皆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及民主制度。

1978年10月8日，在會見日本文藝家江藤淳時，鄧小平說：「如果實現祖國統一，我們在台灣的政策將根據台灣的現實來處理。比如說，美國在台灣有大量的投資，日本在那裡也有大量的投資，這就是現實，我們正視這個現實。」意味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統一後將尊重台灣現實情況，並保護外商投資，這是鄧小平關於「一國兩制」構想的最初思考。
1978年11月14日，鄧小平在結束了對泰國、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訪問，途經緬甸回國時，同緬甸總統吳奈溫的會談中談到台灣問題。他說：「在解決台灣問題時，我們會尊重台灣的現實。比如，台灣的某些制度可以不動，那邊的生活方式可以不動，但是要統一。」這裡，鄧小平初步表述了「一國兩制」的構想，同年12月，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全會公報在提及台灣問題時，首次以「台灣回到祖國懷抱，實現統一大業」來代替「解放台灣」的提法。

1981年9月底，葉劍英在向新華社記者發表的談話：「國家實現統一後，台灣可作為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的自治權，並可保留軍隊」，「台灣現行社會、經濟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同外國的經濟、文化關係不變。私人財產、房屋、土地、企業所有權、合法繼承權和外國投資不受侵犯」。

1982年1月，鄧小平表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兩制是可以允許的，他們不要破壞大陸的制度，我們也不要破壞他那個制度」。關於『一國兩制』的概念，正式出臺。

1983年7月，鄧小平說：「祖國統一後，台灣特別行政區可以有自己的獨立性，可以實行同大陸不同的制度。司法獨立，終審權不須到北京。台灣還可以有自己的軍隊，只是不能構成對大陸的威脅。大陸不派人駐台，不僅軍隊不去，行政人員也不去。台灣的黨政軍等系統，都由台灣自己來管。中央政府還要給台灣留出名額」。

鄧小平曾經表示：「實行一國兩制的構想，香港幾個不變：社會制度不變、法律基本不變，生活方式不變，保持國際金融中心地位、自由港地位。除了派軍隊以外，不向香港特區政府派出幹部。派軍隊是為了維護國家的安全，而不是去幹預香港的內部事務。我們說話是算數的，不搞小動作。不但九七年時不變，我們講五十年不變。五十年不變，影響不了大陸的社會主義。我很有信心，一國兩制是行得過的。」他也曾以「馬照跑、舞照跳」形容五十年不變的情形。 鄧小平還表示：說「五十年不變」是因為一代人只能管五十年，再長的時間要由下一代管了。

1984年5月召開的六屆人大二次會議正式批准了“一國兩制”的構想，標誌著這一科學思想正式成為和平統一祖國的基本國策。
1984年，中英簽署關於香港問題的《中英聯合聲明》；1987年，中萄簽署關於澳門問題的《中葡聯合聲明》，均實施了「一國兩制」的構想。

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1993年3月31日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自1999年12月20日起實施。按《澳門特區基本法》的有關規定：
澳門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
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授權澳門特別行政區依照本法的規定實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
澳門特別行政區的行政機關和立法機關由澳門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依照本法有關規定組成。
澳門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的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
澳門特別行政區的行政機關、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除使用中文外，還可使用葡文，葡文也是正式語文。
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區旗是繪有五星、蓮花、大橋、海水圖案的綠色旗幟。
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區徽，中間是五星、蓮花、大橋、海水，周圍寫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和葡文“澳門”。
澳門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政區域，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
中央人民政府負責管理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防務。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負責維持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社會治安。
中央人民政府依照本法有關規定任免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政府主要官員和檢察長。
澳門特別行政區享有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澳門特別行政區法院除繼續保持澳門原有法律制度和原則對法院審判權所作的限制外，對澳門特別行政區所有的案件均有審判權。
澳門特別行政區應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禁止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澳門特別行政區進行政治活動，禁止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
澳門居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不因國籍、血統、種族、性別、語言、宗教、政治或思想信仰、文化程度、經濟狀況或社會條件而受到歧視。
澳門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依法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澳門居民享有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組織和參加工會、罷工的權利和自由。
澳門居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
澳門居民有信仰的自由。澳門居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有公開傳教和舉行、參加宗教活動的自由。
在澳門的葡萄牙後裔居民的利益依法受澳門特別行政區的保護，他們的習俗和文化傳統應受尊重。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是澳門特別行政區的行政機關。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的首長是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設司、局、廳﹑處。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的主要官員由在澳門通常居住連續滿十五年的澳門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擔任。
澳門特別行政區主要官員就任時應向澳門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院長申報財產，記錄在案。

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是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首長，代表澳門特別行政區。
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依照本法規定對中央人民政府和澳門特別行政區負責。

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由年滿四十周歲，在澳門通常居住連續滿二十年的澳門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擔任。
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任期五年，可連任一次。
澳門特別行政區設立廉政公署，獨立工作。廉政專員對行政長官負責。

澳門特別行政區設立審計署，獨立工作。審計長對行政長官負責。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行使下列職權：
（一）制定並執行政策；
（二）管理各項行政事務；
（三）辦理本法規定的中央人民政府授權的對外事務；
（四）編制並提出財政預算、決算；
（五）提出法案、議案，草擬行政法規；
（六）委派官員列席立法會會議聽取意見或代表政府發言。
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行使下列職權：
（一）依照本法規定和法定程式制定、修改、暫停實施和廢除法律；
（二）審核、通過政府提出的財政預算案；審議政府提出的預算執行情況報告；
（三）根據政府提案決定稅收，批准由政府承擔的債務；
（四）聽取行政長官的施政報告並進行辯論；
（五）就公共利益問題進行辯論；
（六）接受澳門居民申訴並作出處理﹔
（七）如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一聯合動議，指控行政長官有嚴重違法或瀆職行為而不辭職，經立法會通過決議，可委託終審法院院長負責組成獨立的調查委員會進行調查。調查委員會如認為有足夠證據構成上述指控，立法會以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可提出彈劾案，報請中央人民政府決定；
（八）在行使上述各項職權時，如有需要，可傳召和要求有關人士作證和提供證據。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自行制定貨幣金融政策，保障金融市場和各種金融機構的經營自由，並依法進行管理和監督。

澳門貨幣發行權屬於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澳門貨幣的發行須有百分之百的準備金。澳門貨幣的發行制度和準備金制度，由法律規定。

澳門特別行政區不實行外匯管制政策。澳門元自由兌換。
澳門特別行政區保持財政獨立。澳門特別行政區財政收入全部由澳門特別行政區自行支配，不上繳中央人民政府。中央人民政府不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徵稅。
澳門特別行政區實行獨立的稅收制度。澳門特別行政區參照原在澳門實行的低稅政策，自行立法規定稅種、稅率、稅收寬免和其他稅務事項。專營稅制由法律另作規定。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的代表，可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代表團的成員，參加由中央人民政府進行的同澳門特別行政區直接有關的外交談判。

澳門特別行政區可在經濟、貿易、金融、航運、通訊、旅遊、文化、科技、體育等適當領域以“中國澳門”的名義，單獨地同世界各國、各地區及有關國際組織保持和發展關係，簽訂和履行有關協議。

對以國家為單位參加的、同澳門特別行政區有關的、適當領域的國際組織和國際會議，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可派遣代表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的成員或以中央人民政府和上述有關國際組織或國際會議允許的身份參加，並以“中國澳門”的名義發表意見。

澳門特別行政區可以“中國澳門”的名義參加不以國家為單位參加的國際組織和國際會議。

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已參加而澳門也以某種形式參加的國際組織，中央人民政府將根據情況和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需要採取措施，使澳門特別行政區以適當形式繼續保持在這些組織中的地位。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授權澳門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審理案件時對本法關於澳門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內的條款自行解釋。

澳門歷史

1639年的澳門地圖澳門歷史是指澳門的發展史，介紹由史前時期到2000年代澳門的歷史。

葡萄牙佔領前

1970年代共四次派出考古工作隊，在路環黑沙公園等地發現了石器，時間約為新石器時代至西周時期，並將澳門出土的彩陶與內陸地區所出土的文物比較，更顯示與鄰近地區的文物屬相同的文化系統，源自長江流域的大溪文化。1995年，香港中文大學和澳門大學師生在路環所挖掘出的完整工作坊，初步斷定為三至四千年前的古蹟。根據這些出土文物，一致顯示中華民族的祖先乃是最先在澳門地區一帶活動和穩定地居留。

自古以來，澳門一直是中華民族居住之地，古稱濠鏡澳，與香山的歷史關係極其密切。早在春秋戰國時期，香山已屬百粵海嶼之地。秦始皇統一中國時，澳門就正式納入中國版圖，屬南海郡地的番禺縣。到晉朝元熙2年（420年），澳門屬新會郡封樂縣地。而其後隋朝開皇10年（西元590年），香山由東官郡改屬寶安縣地。自南宋開始，澳門屬香山縣。據史料記載，宋末名將張世傑與軍隊曾在此一帶駐紮；宋幼主趙昺於1279年在澳門海域裏淹死。早期在澳門定居的人在此形成小村落，倚靠捕魚與務農種植為生。

葡萄牙佔領

鴉片戰爭前

19世紀畫家錢納利筆下的聖保祿學院15世紀和16世紀是地理大發現時期，葡萄牙的黃金年代。葡萄牙人慾在中國建立一個殖民據點，以「佛朗機」（Frank）之名，經過多次對中國的調查，選定了屯門，並在1517年入侵屯門，佔領了一段時間後被中國取回。葡萄牙人慾在漳州建立據點失敗而回，轉回廣東珠江口外活動，後來退至澳門。葡萄牙人正式在澳門定居的時間，古書眾說紛紛，大約是在1553年左右，以船遇風暴，貨物被水浸濕為由要求濠鏡借地涼曬貨物，官員一口答應，自此便賴著不走。當時葡萄牙人與受賄的中國官員汪柏簽定密約，把佛朗機改稱為葡都麗加，以混淆人民視聽。這密約是口頭協議，不是書面條約。1554年明政批准汪柏的請求，允許葡萄牙人在廣東沿海進行貿易，條件是每年須向明政府進貢。當時葡萄牙人已開始在澳門進行貿易和修建洋房居住。當時明朝實行閉關鎖國的政策，所以傳教士未能獲准進入中國傳教前，都停留在澳門。1583年，利瑪竇與羅明堅神父獲准入居廣東活動，同年亦成立了澳門議事會進行葡萄牙社區的自治管理。

1640年當葡萄牙擺脫西班牙統治後，因澳門未曾投降於西班牙，於是被授「天主聖名之城」（Cidade do Nome de Deus）的稱號。
完全佔據及擴張時期
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之後，英國戰船駛至澳門關閘，強行登陸，香山的清朝駐軍曾作勉強抵抗。1842年清政府與英國簽訂《南京條約》割讓香港後，完全暴露清政府的弱點，葡萄牙派代表與清朝欽差大臣愛新覺羅耆英談判，要求豁免地租銀，可享有條約中五口通商的權利，葡萄牙軍隊可以駐防澳門半島。可是到最後除了五口通商外，其他要求一一被拒，繼續維護中國在澳門的主權。1845年11月20日，葡萄牙女王瑪麗亞二世單方面宣佈澳門為自由港，除容許外國商船停泊進行貿易活動外，更拒絕向清朝政府繳付地租銀。1851年，葡萄牙佔領氹仔。1864年，葡萄牙再佔領路環。1883年，葡萄牙再佔領望廈、青洲。1887年，清政府與葡萄牙先後簽訂《中葡會議草約》和《中葡和好通商條約》，條約列明葡萄牙有權「永駐管理澳門」。

葡方開發時期

1961年，葡萄牙海外部確定澳門為旅遊區，特准設賭，認為此舉對澳門經濟的發展能起促進作用。同年澳葡政府頒布《承投賭博娛樂章程》，由此將澳門博彩業合法化。交通方面，在1974年澳門首條陸路連接工具──澳氹大橋落成啟用，將氹仔島與澳門半島連繫起來。
葡萄牙革命後

1974年4月25日，葡萄牙國內的極右政權被推翻，新政府承認澳門不是殖民地，是中國的領土。1975年12月31日，葡萄牙將最後一批駐澳門軍隊撤離澳門。1979年2月8日，葡萄牙更進一步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中葡雙方共同肯定澳門是中國領土，葡方更定義澳門為「葡萄牙管治的中國領土」，至於歸還時間與細節將在適當時間由兩國政府以談判解決。1984年11月，中國派出國家主席李先念訪問葡萄牙，與葡萄牙總統埃亞內斯會面交換對澳門問題的意見。1985年5月葡萄牙總統訪問中國，與當時中國的領導人鄧小平會晤，同表友好地解決澳門問題。1986年5月20日，中國與葡萄牙政府正式發佈新聞公報，宣佈6月30日在北京展開澳門問題的談判，解決澳門問題。

葡萄牙政權移交過渡期

1987年4月13日，中葡兩國政府正式簽署《中葡聯合聲明》。1987年，中葡兩國各在各自政府內取得《中葡聯合聲明》的批准。中葡兩國政府終於在1988年1月15日互換批准書，《中葡聯合聲明》正式生效。在此過渡期間，澳葡政府實行公務員本地化，並宣佈把中文成為官方語言。直至1999年12月19日下午，第127任澳督韋奇立於澳門總督府進行降旗儀式，這為整件政權移交儀式拉開了序幕。到子夜12時前，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與葡萄牙總統桑帕約分別代表雙方政府主持政權移交儀式。在2,500位中外來賓的見證下，葡萄牙的國旗及葡萄牙殖民時期的澳門旗幟緩緩降下；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區旗在子夜12時整徐徐上升，12月20日的政權移交順利完成。

政權移交　澳人治澳

1999年12月20日到午夜一時半，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成立暨宣誓儀式在中國國務院總理朱鎔基的監誓下進行，首任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何厚鏵與新政府成員一同宣誓效忠澳門政府及中央政府。

自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之後，澳門經濟強勢增長。由於賭權的開放，各行各業都受惠於博彩旅遊業，帶動建築業、服務性行業、餐飲業和保險業也有增長。另外，中國政府於2003年實施的港澳個人遊、內地與港澳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政策和2005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的澳門歷史城區等事件，都對澳門持續發展帶來積極影響。

澳門地理和城區簡介

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轄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位處珠江口以西，由澳門半島、氹仔、路環以及路氹城四個部份所組成。其中澳門半島北面與中國內地連接，而氹仔和路環本是兩個分離的離島，但後期填海工程把兩離島完全連接成稱為路氹城的地段。東面與香港相距30公里。
澳門古稱濠鏡澳，與香山縣的歷史關係極其密切。早在春秋戰國時期，香山已屬百粵海嶼之地。秦始皇統一中國時（約前3世紀），澳門就正式納入中國版圖，屬南海郡地的番禺縣。到晉朝元熙2年（420年），澳門屬新會郡封樂縣地。[而其後隋朝開皇10年（590年），廢新會郡改屬寶安縣地，唐朝至德二年（757年），廢寶安縣，改為東莞縣轄。自南宋開始，澳門屬香山縣。據史料記載，宋末名將張世傑與軍隊曾在此一帶駐紮；早期在澳門定居的人在此形成小村落，倚靠捕魚與務農種植為生。
據地圖繪製地籍局測量，東望洋山眺望台望遠鏡旁石柱參考地理座標：北緯22°11'47"、東經113°32'58"，標高91.2米。澳門最高處為路環疊石塘山山頂，即現在媽祖像座落處（標高172.4米）。
2007年統計的澳門面積為29.2平方公里；1840年澳門半島面積僅有2.78平方公里，由1866年開始澳門不斷進行填海，而達到今日的規模。
澳門屬海洋性副熱帶季風氣候，每年以10月中旬至12月天氣最佳至最穩定，天氣和暖並且陽光充沛、濕度不高，最為舒適。
澳門以“堂區”作為行政區劃單位，每一個堂區以其代表性的教堂作為堂區名稱。澳門現有五個堂區，分別是：花地瑪堂區，聖安多尼堂區，大堂區，望德堂區，風順堂區。 澳門離島並無堂區劃分，但坊間一般將該處的兩處地方稱為： 
嘉模堂區，即氹仔； 聖方濟各堂區；即路環。 位於氹仔和路環之間的填海地段為稱為路氹城。
澳門歷史城區或澳門歷史古城區（舊稱澳門歷史建築群），是由22座位於澳門澳門半島的建築物和相鄰的8塊前地所組成，以舊城區為核心的歷史街區。澳門歷史城區在第29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2005年7月15日世界遺產委員會會議上，獲得21個成員國全體一致通過，正式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為中國第31處世界遺產。

澳門歷史城區是中國境內現存最古老、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和最集中的東西方風格共存建築群，當中包括中國最古老的教堂遺址和修道院、最古老的基督教墳場、最古老的西式炮臺建築群、第一座西式劇院、第一座現代化燈塔和第一所西式大學等。作為歐洲國家在東亞建立的第一個領地，城區見證了澳門四百多年來中華文化與西方文化互相交流、多元共存的歷史。正因為中西文化共融的緣故，城區當中的大部分建築都具有中西合璧的特色。城區內的建築大部分到今仍完好地保存或保持著原有的功能。

世界遺產委員會對澳門歷史城區的評價是“見證了西方宗教文化在中國以至遠東地區的發展，也見證了向西方傳播中國民間宗教的歷史淵源”、“是中國現存最古老的西式建築遺產，是東西方建築藝術的綜合體現。” 由此可見，澳門歷史城區是中國境內接觸近代西方器物與文化最早、最多、最重要的地方，同時是近代西方建築傳入中國的第一站。

被列入澳門歷史城區的地點

建築物有：媽閣廟 ，港務局大樓（嚤囉兵營） ，鄭家大屋（思想家鄭觀應故居）， 

         聖老楞佐教堂 ，聖若瑟修院大樓及聖堂 ，崗頂劇院（伯多祿五世劇 
         院），何東圖書館，聖奧斯定教堂，民政總署大樓（澳門市政廳），
         三街會館（關帝廟），仁慈堂大樓，大堂（主教座堂），盧家大屋（金
         玉堂），玫瑰堂（板樟堂），大三巴牌坊（聖保祿教堂遺址），哪吒           
         廟，舊城牆遺址，大炮臺，聖安多尼教堂（花王堂），東方基金會會
         址，基督教墳場，東望洋炮臺（包括聖母雪地殿教堂及燈塔） 
 前地有：媽閣廟前地，阿婆井前地，崗頂前地，議事亭前地，板樟堂前地，大
         堂前地，耶穌會紀念廣場，白鴿巢前地 
澳門八景
在1992年，由澳門楹聯學會、澳門攝影學會、澳門歷史學會、澳門中華詩詞學會、中區扶輪社、澳門美術協會、澳門獅子會和澳門教育文化藝術學會八個社會團體，組成了澳門八景評議會。評選以考慮「歷史性、時代性、可觀性和連續性」原則，結果在一年後，從43個澳門景點中選出經共同評議的「澳門八景」。
燈塔松濤

鏡海長虹

媽閣紫煙   

普濟尋幽  

三巴聖跡  

盧園探勝

龍環葡韻

黑沙踏浪

聞一多與《七子之歌》

聞一多（1899年11月24日－1946年7月15日），著名詩人、學者、愛國民主戰士。1925年7月4日發表《七子之歌》，寫出中國被列強擄掠的七片土地的聲音。《七子之歌》中的“七子”是指香港、澳門、臺灣、九龍、威海衛、廣州灣和旅大（旅順 大連）。香港、九龍：1842《中英南京條約》割讓香港島，1860《中英北京條約》割讓九龍司，19世紀末英國強租新界，1997年7月1日根據1984年簽署的《中英聯合聲明》回歸祖國，建立香港特別行政區； 澳門：1553葡萄牙奪取澳門居住權，1999年12月20日根據1987年簽署的《中葡聯合聲明》回歸祖國，建立澳門特別行政區； 臺灣：1624荷蘭入侵臺灣，1626西班牙入侵臺灣，1662鄭成功收復臺灣，1683臺灣歸入清版圖，1895《中日馬關條約》割讓臺灣，1945年10月抗戰勝利臺灣光復，1949年10月國民黨潰逃臺灣，再過幾年臺灣即將重歸祖國懷抱，正在期待中； 廣州灣：19世紀末法國強租，抗戰時日本佔領，1945抗戰勝利後收回； 旅大：19世紀末俄國強租，1904日俄戰爭後歸日本，1945年抗戰勝利後收回； 威海衛：19世紀末英國強租，抗戰時日本佔領，1945年抗戰勝利後收回。
其他知識

1979年7月，黨中央和國務院根據廣東、福建兩省靠近港澳、華僑眾多的有利條件，決定對兩省的對外經濟活動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其中包括辦“出口特區”。
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俗稱回鄉卡或回鄉證，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廣東省公安廳簽發，是具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的香港及澳門居民進出中國內地所用的證件。通行證的前身是俗稱「回鄉證」的《港澳同胞回鄉證》。1999年1月起推出的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其大小與信用卡相同，即ISO 7810 ID-1標準，可在有效期內不限次數來往大陸和港澳兩地。

從2003年7月28日開始，廣東省中山、東莞、江門、佛山四個城市開始試行辦理常住居民個人赴港澳地區旅遊，實行按需申請，申請次數不受限制。此項措施為大陸居民個人前往港澳地區旅遊、觀光、購物、訪友提供了便利。

2003年6月29日和10月29日，內地與香港、澳門特區政府分別簽署了《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簡稱CEPA。 CEPA簽署後，港澳地區仍維持其自由港的地位，完全遵循了「一國兩制」的方針。
國務院於2008年12月審議並原則通過的《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年）》中提出，支持珠江三角洲地區與港澳地區在現代服務業領域的深度合作，重點發展金融業及會展業等十個行業。

圓明園十二生肖獸首銅像，又稱為圓明園獸首，是原中國清朝皇家園林圓明園海晏堂前噴水池的一部分，由義大利籍清朝宮廷畫家郎世寧設計，法國人蔣友仁監修，清宮廷匠師製作。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並搶掠了十二生肖獸首和其他眾多的圓明園文物。1980年代末，獸首銅像首次公開拍賣，於紐約舉行，當時拍賣品是馬首，由中國商人王定乾購得，後來王將銅像售予一位台灣商人，直至2007年才重新拍賣。2000年4月至5月，中國保利集團在香港佳士得和蘇富比的拍賣會上，以774.5萬港元競得十二生肖獸首中的牛首，以818.5萬港元競得猴首，以1544.475萬港元競得虎首。2003年，豬首的美國擁有者將銅像轉讓給中華搶救流失海外文物專項基金，澳門企業家何鴻燊向該專項基金捐款600多萬元人民幣將其購回。2007年9月，何鴻燊在蘇富比拍賣會舉行之前以6910萬港幣購得馬首，並宣佈捐贈給中國。現在這五尊銅獸首皆存於北京保利藝術博物館。

香港、澳門回歸有什麼重大歷史意義？
香港、澳門問題的解決，不僅使祖國統一大業邁出重要一步，而且也為國際社會以和平方式解決國家間的歷史遺留問題，提供了新的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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